附件2：
承诺书

四川华业林志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有意向成为四川华业林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林志公司”）重整投资人，现向四川华业林志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不可撤销地承诺并确认如下：
1、我单位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2、我单位符合《四川华业林志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重整投资人预招募公告》（以下简称“《预招募公告》”）要求的参选条件，理解并承诺接受《预招募公告》的全部条款并知晓相应的法律后果。
3、我单位参与预招募公告意向投资人招募程序已经依照我单位之章程规定获得有权决策机构之决议通过。
[bookmark: _GoBack]4、我单位自愿接受预招募公告规定的所有内容，知悉并认可《四川华业林志置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全部内容，参加后续重整投资人正式招募，如拒绝参加重整投资人正式招募及现场陈述环节的，则接受没收其缴纳的保证金的不利后果；
5、无论我方是否最终成为华业林志的投资人，自我方（含相关工作人员）获取相关保密信息（含指我方从贵方获得的与华业林志有关或因此产生的以书面、口头、图像或者其他任何形式作为载体的任何信息）之日起至任何保密信息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知信息之日止，不受期限限制。如有违反，相关不利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

承诺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
二〇二五年   月   日
